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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荣政行复决字〔2023〕90号

申请人：张金凤。

被申请人：荣成市公安局滕家派出所。

第三人：鞠洪超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荣公（滕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9 号行

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，向荣成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

复议申请。荣成市人民政府于 2023年 11月 6日收到该申请并依

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荣公（滕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9 号行政处

罚决定书，重新作出合理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：2023 年 8 月 11日 5 时许，第三人在荣成市滕家

镇某村某号门口，以向申请人抹辣椒油的方式故意伤害申请人。

后被申请人作出荣公（滕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9 号行政处罚决定

书，决定对第三人罚款伍佰元，处罚依据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、第十九条第（一）

项、第五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

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：“（二）殴打、伤害残疾人、孕妇、

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”。申请人已年至 77

周岁，符合殴打伤害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情况，属于情节严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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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依据该法律规定对第三人进行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处

伍佰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但被申请人却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：“情节较轻的，

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伍佰元以下罚款。”仅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罚

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，处罚明显不当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

的处罚决定存在不当处罚、处罚过轻，应依据法律规定对第三人

作出更严厉的处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2023 年 8 月 11 日 5 时许，第三人在自家

门口用抹辣椒油的方式故意伤害申请人。被申请人认为：该案属

于村民邻里纠纷引起的伤害他人案件，先有申请人的过错行为，

继而产生第三人的违法行为。申请人因琐事在第三人父母家门口

先行侮辱第三人父母，双方发生争执，后第三人为制止申请人的

辱骂行为，用辣椒油涂抹申请人的嘴部及其周边。辣椒油系刺激

物，虽然可以食用，但涂抹在面部会造成一定的刺激，有较轻的

伤害后果。虽然申请人称眼结膜因抹辣椒油出血并就医，但现场

无证人指认第三人将辣椒油抹在其眼睛附近，而且申请人的门诊

病历在事发后第三天开具，无法佐证该伤害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殴打、

伤害残疾人、孕妇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”，

应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

的治安处罚。上述条款是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，但不表示只要殴

打了老年人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处理。实践中，对殴打案件的处理

要结合案发起因、当事人关系、案发时当事人的行为、对冲突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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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是否有过错、是否采用明显不当的暴力综合进行判断。当根据

《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第三十三条，殴打他人情

节较轻的情形有：1.亲友、邻里、同事、熟人之间因纠纷引起，

双方均有过错，且伤害后果较轻的；2.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

侵害人事前过错行为引起且后果较轻的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条的规定“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

据，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”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决定给予第三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，事实清楚、

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处罚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、情节以

及社会危害相当。请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与第三人系同村村民，案发时申请人年

满 60周岁。2023年 8月 11日 5时许，申请人因琐事在第三人家

门口与第三人母亲互相辱骂，第三人闻声到家门口也与申请人发

生争执，后第三人返回家中，拿出一个盛放辣椒油的容器，用手

抠了一些辣椒油混合物抹在申请人的嘴部周围，双方又争执几句

后各自回家。2023 年 8 月 14 日 10 时 49 分许申请人到荣成市人

民医院就诊，急诊病历显示申请人称其被人喷辣椒面后感视物模

糊。经入院检查，申请人眼睑无水肿，左眼结膜充血，巩膜无黄

染，角膜正常，眼球正常，双瞳孔等大正圆，对光反射灵敏。2023

年 8月 22日申请人到被申请人处报警称其大约 2023年 8月 12日

早晨因琐事被第三人用辣椒面抹脸，第二天又被第三人用脏水泼

身上。被申请人接报后于当日立案并进行调查。2023 年 9 月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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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因案情复杂，经批准，该案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。2023年 10

月 18日 15时许，被申请人向第三人进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，告

知第三人拟对其作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，第三人提出陈述申

辩。被申请人依法进行复核后认为第三人提出的陈述申辩理由不

成立，2023 年 10 月 20 日 14 时许被申请人将复核结果告知第三

人，同日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

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、第十九条第（一）项、第五条之规

定，以第三人用抹辣椒油的方式故意伤害申请人为由作出荣公

（滕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决定给予第三人

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，于当日向申请人进行宣告和送达。

本案审理期间，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

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；第三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向本机关提

交书面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。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、延长

办案期限审批表、询问笔录、荣成市人民医院急诊病历等证据予

以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作为治安管理部门，依法有权对违反

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处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五条规定：“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反治安管

理行为的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。实施治安管理处罚，

应当公开、公正，尊重和保障人权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。办理

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。”第十九条第一项

规定：“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

罚：（一）情节特别轻微的……”。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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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

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：……（二）殴打、伤害残疾人、

孕妇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”。第九十九

条规定：“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，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

过三十日；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，可以延

长三十日。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，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

的期限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因琐事在第三人家门口辱骂第三人父

母，继而引发第三人采取将家用自制辣椒油涂抹到申请人嘴部周

围的行为。因辣椒油有刺激性，被申请人涂抹辣椒油有伤害申请

人身体的故意。虽有急诊病历显示申请人左眼结膜充血，但该病

历系冲突发生两天以后申请人就医形成，综合案件证据无法证明

第三人向申请人涂抹辣椒油导致了申请人左眼结膜充血的结果。

因此案系邻里纠纷，双方均有过错，虽案发时申请人年满 60周岁，

但综合考虑案件情况、申请人违法行为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程

度等因素，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轻微，可以

减轻处罚，决定给予第三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，符合法律规

定。被申请人于 2023年 8月 22日受理案件后依法开展调查，于

2023 年 9 月 10 日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，于 2023 年 10 月

18日进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，在听取申请人陈述申辩并依法进行

复核后于 2023年 10月 2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行政行为程序合

法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

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、第十九条第（一）项、第五条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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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作出荣公（滕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对

申请人作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，主体合法，事实清楚，证据

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荣成市公安局滕家派出所作出的荣公（滕）行

罚决字〔2023〕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

日内，依法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年 12月 13日


